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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成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说明如下（本确认意见除标注的特殊含义外，本确认意见中释义与招股说明书

一致）： 

一、发行人股本形成及演变概况 

（一）2003 年 1 月，天振有限设立 

2003 年 1 月 8 日，方庆华、朱彩琴夫妇签署公司章程，以实物资产出资设

立天振有限，成立时名称为“安吉天振竹木地板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 万

元，其中，方庆华认缴出资 70 万元，占注册资本 70%，以经评估的房屋建筑物

出资；朱彩琴认缴出资 30 万元，占注册资本 30%，以经评估的机器设备出资。 

2002 年 12 月 20 日，安吉振兴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安振评字[2002]第 46

号”《资产评估结果报告书》，以 2002 年 12 月 14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方庆华、

朱彩琴夫妇所拥有的实物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确认 22 项机器设备评估值为

617,660 元，12 项房屋建筑物评估值为 714,927 元。 

2003 年 1 月 13 日，朱彩琴将对应评估值 300,200 元的 2 项机器设备交付天

振有限，完成 30 万元实缴出资。方庆华将对应评估值 714,927 元的 12 项房屋建

筑物交付天振有限，但相关房屋建筑物尚未办理所有权过户手续。 

2003 年 1 月 13 日，安吉弘大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所出具“安弘会验[2002]

第 009 号”《验资报告》，对截至 2003 年 1 月 13 日天振有限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

行了审验，确认截至 2003 年 1 月 13 日止，天振有限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合计人民币 100 万元，均以实物资产出资，其中方庆华房屋建筑物出资 70 万元，

朱彩琴机器设备出资 30 万元，方庆华承诺按照有关规定在天振有限成立后 6 个

月内办妥房屋所有权过户手续，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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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 月 16 日，经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天振有限取得注册号为

330523208857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天振有限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方庆华 70.00 70.00 
房屋建筑物（交付

但未过户所有权） 

2 朱彩琴 30.00 30.00 
机器设备（已交

付） 

合计 100.00 100.00  

（二）2003 年 5 月，股东变更出资方式 

因方庆华以实物资产出资的房屋建筑物无法办理所有权过户手续，2003 年 5

月 25 日，天振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庆华将以房屋建筑物出资

人民币 70 万元变更为以机器设备和现金出资，其中机器设备出资 30 万元，货币

出资 40 万元。2003 年 5 月 25 日，天振有限全体股东签署《公司章程修正案》。 

2003 年 5 月 28 日，方庆华将 40 万元货币资金缴存天振有限公司账户，同

时将价值合计 318,775 元的机器设备交付天振有限，完成 70 万元实缴出资。 

2003 年 5 月 29 日，湖州正则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正则验报字[2003]038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3 年 5 月 28 日止，天振有限已收到方庆华

缴纳的变更应缴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70 万元，以货币出资 40 万元，实物出资

30 万元，原交付投入的房屋及建筑物 70 万元返回。 

2003 年 5 月 30 日，天振有限就本次股东出资方式变更在安吉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东出资方式变更完成后，天振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方庆华 70.00 70.0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2 朱彩琴 30.00 30.00 机器设备（30 万元） 

合计 100.00 100.00  

方庆华本次实物出资的机器设备价值共计 318,775 元，其中价值 161,975 元

机器设备已经安吉振兴资产评估事务所“安振评字[2002]第 46 号”《资产评估

结果报告书》（评估基准日 2002 年 12 月 14 日，评估报告有效期为评估基准日

之日起 1 年，本次实物出资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评估确认，评估价值为 16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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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另外新购入机器设备价值为 156,800 元，该部分机器设备仅以购买价格直接

作价出资，未进行评估。 

根据天振有限当时适用的《公司法》（1999 年 12 月 25 日修订）第二十四

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

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土地使用权，必须

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因此上述部分机器设备出

资未进行评估，该等行为不符合当时适用的《公司法》规定。 

该部分未经评估机器设备系 2002 年 12 月 19 日至 2003 年 3 月 19 日之间购

入，购入发票价值为 156,800 元，由于购入时间距验资时间较短，相关实物资产

的价值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为进一步确保公司注册资本足额，股东方庆华于

2005 年 3 月 21 日向公司投入了 30 万元现金，以保障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公司将上述金额记入了资本公积。因此，股东以购买价格直接作价出资，不

会导致出资不实的情况，股东之间未因此事发生过任何争议、纠纷、诉讼或仲裁，

亦未损害任何债权人的利益，股东以实物购买价格直接作价出资作价公允，未经

评估事宜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2020 年 12 月 25 日，立信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53359 号”《关于浙

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的复核报告》，确认湖州正则联合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正则验报字[2003]038 号《验资报告》由于部分用于出资的

资产缺少资产评估依据，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从投入资产的实物价值以及股东

采取的补救措施，不会导致股东出资不实的情况。公司于 2003 年 5 月 30 日进行

变更登记时的 100 万元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就上述实物出资未经评估程序瑕疵，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方庆华、朱彩琴夫妇

承诺，若因股东方庆华实物出资未经评估导致股东出资不实或与其他人产生任何

纠纷，给公司造成任何费用支出或经济损失，将无条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出具《证明》，确认方庆华以新

购入机器设备出资未进行评估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不会受到本局行政处罚。天

振有限一直遵守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天

振有限上述注册资本已依法足额缴纳。 

（三）2006 年 5 月，第一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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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5 月 10 日，天振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天振有限注

册资本由 100 万元增加至 500 万元，其中方庆华以货币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80 万元，朱彩琴以货币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20 万元。 

2006 年 5 月 18 日，安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安信会验字（2006）

70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06 年 5 月 18 日止，天振有限已收到全体股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400 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2006 年 5 月 23 日，天振有限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安吉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振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方庆华 350.00 70.0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2 朱彩琴 150.00 30.0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合计 500.00 100.00  

（四）2006 年 12 月，第二次增资 

2006 年 11 月 18 日，天振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天振有限

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加至 1,500 万元，其中方庆华以货币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

本 700 万元，朱彩琴以货币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00 万元。 

2006 年 12 月 5 日，安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安信会验字（2006）

162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06 年 12 月 4 日止，天振有限已收到全体股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0 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2006 年 12 月 7 日，天振有限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安吉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振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方庆华 1,050.00 70.0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2 朱彩琴 450.00 30.0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合计 1,500.00 100.00  

（五）2008 年 5 月，第三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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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1 日，天振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天振有限注

册资本由 1,500 万元增加至 3,000 万元，其中方庆华以货币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

本 1,050 万元，朱彩琴以货币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450 万元。 

2008 年 5 月 19 日，湖州弘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湖弘会验字（2008）

55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08 年 5 月 19 日止，天振有限已收到全体股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500 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2008 年 5 月 20 日，天振有限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安吉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振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方庆华 2,100.00 70.0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2 朱彩琴 900.00 30.0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合计 3,000.00 100.00  

（六）2009 年 2 月，公司名称变更 

2009 年 2 月 17 日，天振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名称变

更为“浙江天振竹木开发有限公司”。同日，全体股东签署章程修正案。 

2009 年 2 月 19 日，天振有限完成公司名称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

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七）2011 年 7 月，第四次增资 

2011 年 7 月 19 日，天振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天振有限注

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加至 5,000 万元，其中方庆华以货币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

本 1,400 万元，朱彩琴以货币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600 万元。 

2011 年 7 月 26 日，湖州弘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湖弘会验报字

（2011）165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11 年 7 月 25 日止，天振有限已收

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0 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2011 年 7 月 29 日，天振有限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安吉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振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4-3-6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方庆华 3,500.00 70.0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2 朱彩琴 1,500.00 30.0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合计 5,000.00 100.00  

（八）2016 年 11 月，第五次增资 

2016 年 10 月 10 日，天振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天振有限

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6,375 万元，其中新增股东安吉子居以货币方式认

缴新增注册资本 1,375 万元。根据银行汇款回单及天振有限相关出资记账凭证，

安吉子居于 2016 年已完成认缴注册资本的实际缴纳。 

安吉子居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庆华、朱彩琴夫妇全资控制的有限公司（方庆

华持有 70%股权、朱彩琴持有 30%股权），实际控制人拟将安吉子居作为公司

未来员工股权激励平台，因此安吉子居本次增资成为公司新股东。 

2016 年 11 月 11 日，天振有限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安

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振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方庆华 3,500.00 54.9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2 朱彩琴 1,500.00 23.53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3 安吉子居 1,375.00 21.57 货币 

合计 6,375.00 100.00  

注：安吉子居原名“上海子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9 年后先后变更为“安吉子居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安吉子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九）2017 年 12 月，第一次减资 

2017 年 11 月 1 日，天振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天振有限注

册资本由 6,375 万元减至 5,000 万元，由安吉子居以货币方式减资人民币 1,375

万元，减资后安吉子居不再担任天振有限股东。 

2017 年 11 月 4 日，天振有限于《湖州日报》刊登《减资公告》，公告天振

有限注册资本由 6,375 万元减至 5,000 万元。2017 年 12 月 21 日，天振有限出具

《浙江天振竹木开发有限公司债务清偿、债务担保说明》，告知债权人自公告刊

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天振提出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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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子居成为天振有限股东后，因其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考虑

到股权激励平台管理及相关纳税主体问题，并且实际控制人拟将安吉子居作为其

个人名下投资主体，认为安吉子居不适宜作为员工持股平台，因此通过减资形式

退出公司，并于 2018 年 2 月新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安吉亚华作为员工股权激励平

台。 

2017 年 12 月 27 日，天振有限完成本次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安

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减资完成后，天振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方庆华 3,500.00 70.0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2 朱彩琴 1,500.00 30.0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合计 5,000.00 100.00  

（十）2018 年 1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12 月 3 日，天振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庆华将所持

有天振有限 7.7%股权（对应出资额 385 万元）以人民币 4,62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新增股东安吉亚华；同意朱彩琴将所持天振有限 2.3%股权（对应出资额 115 万

元）以人民币 1,38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安吉亚华、将所持天振有限 0.5%

股权（对应出资额 25 万元）以人民币 3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朱泽明、将

所持天振有限 0.5%股权（对应出资额 25 万元）以人民币 3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新股东夏剑英。 

2018 年 12 月 3 日，方庆华、朱彩琴分别与安吉亚华、朱泽明、夏剑英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 12 元/注册资本。 

本次股权转让，安吉亚华的员工股东、朱泽明、夏剑英均支付了对应股权转

让款。因朱泽明系朱彩琴叔叔且自幼对朱彩琴较多照顾与帮助，并在实际控制人

夫妇创业初期给予其诸多帮助等因素，朱彩琴向朱泽明提供了认购资金（包括直

接受让 0.5%股权对应转让款 300 万元及通过安吉亚华间接受让 0.36%股权对应

转让款 216 万元），且不要求朱泽明进行偿还。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个人所得税

均已缴纳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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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转让是实际控制人方庆华、朱彩琴向员工持股平台安吉亚华及天振有限

高级管理人员朱泽明、夏剑英进行的股权转让。根据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 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20]A-0081 号”《浙江天振竹木

开发有限公司拟股份支付所涉及的浙江天振竹木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追溯性资产评估报告》，按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天振有限

每股价值为 50.65 元，公司已就本次转让股权的评估价值和转让价格之差额 38.65

元/股一次性计提完毕股份支付费用，此外，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对朱泽明通

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受让股份已按照差额 50.65 元/股全额计提了股份支付的管理

费用。 

2018 年 12 月 26 日，天振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在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天振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方庆华 3,115.00 62.3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2 朱彩琴 1,335.00 26.7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3 安吉亚华 500.00 10.00 货币 

4 夏剑英 25.00 0.50 货币 

5 朱泽明 25.00 0.50 货币 

合计 5,000.00 100.00  

（十一）2020 年 6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6 月 15 日，天振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庆华将所持

有天振有限 8.00%股权（对应出资额 400 万元）转让给新增股东方欣悦；同意朱

彩琴将所持天振有限 8.00%股权（对应出资额 400 万元）转让给新股东朱方怡。 

2020 年 6 月 15 日，方庆华、朱彩琴分别与方欣悦、朱方怡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转让价格为 0 元/注册资本。 

本次转让是实际控制人方庆华、朱彩琴夫妇向其长女朱方怡、次女方欣悦进

行的股权转让，朱方怡、方欣悦未在发行人及其前身天振有限担任任何职务。入

股原因系因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两女儿已成年，实际控制人考虑到未来接班问题以

及希望提高女儿对企业的关心程度，因此于天振有限改制前赠与两女儿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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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成为股份公司发起人。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涉及公司股份支付，可免交个人所得税。 

2020 年 6 月 24 日，天振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在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天振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方庆华 2,715.00 54.3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2 朱彩琴 935.00 18.70 货币、机器设备（30 万元） 

3 安吉亚华 500.00 10.00 货币 

4 朱方怡 400.00 8.00 货币 

5 方欣悦 400.00 8.00 货币 

6 夏剑英 25.00 0.50 货币 

7 朱泽明 25.00 0.50 货币 

合计 5,000.00 100.00  

（十二）2020 年 8 月，天振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立信于2020年7月23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0]第ZA52528号”《审

计报告》，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天振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人民币

736,023,010.52 元。根据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出

具的“中联评报字[2020]A-0075 号”《浙江天振竹木开发有限公司拟股份制改制

涉及的净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天振有

限经评估净资产为人民币 90,265.72 万元。 

2020 年 7 月 28 日，天振有限召开股东会，以经立信审计的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 736,023,010.52 元为基准，按 1：0.1223 的比例折成股份公司

的股本 9,000 万股，溢价部分的净资产 646,023,010.52 元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

积金。各发起人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共同签署《发起人协议》。 

2020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宣告股份公司成立。针对本次整体

变更，2020 年 8 月 13 日，立信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52529 号”《验

资报告》，证明股东的出资已经足额缴纳。 

2020 年 8 月 13 日，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公司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523746336790G 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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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整体变更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方庆华 4,887.00 54.30 

2 朱彩琴 1,683.00 18.70 

3 安吉亚华 900.00 10.00 

4 朱方怡 720.00 8.00 

5 方欣悦 720.00 8.00 

6 夏剑英 45.00 0.50 

7 朱泽明 45.00 0.50 

合  计 9,000.00 100.00 

截至本确认意见签署日，公司的股权结构未发生新的变更。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上述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的说明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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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的说明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之签章页） 

 

全体董事： 

     

     

方庆华  朱彩琴  夏剑英 

     

     

王益冰  徐宗宇  马宁刚 

     

     

韦  军     

 

全体监事： 

     

     

汤文进  林玉君  吕雄鹰 

 

除董事、监事外高级管理人员： 

     

     

朱泽明  吴阿晓   

 

 

 

 

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